关于《闵行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劳动者
就业的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材料
为更好贯彻十九大关于“大力发展残疾人事业”、“民生安排要在‘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的精神和市、区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区残联、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国资委、区农委等部门拟定了《闵行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劳动者就业的实施意见》。现将政策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工作，千方百计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2013年起，我区在全市率先将残疾人就业工作纳入全区大就业平台，取得良好成效；2016年9月，区政府制定出台了《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办法》，残疾人就业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残疾人就业率达96%以上，充分就业目标基本实现，残疾人家庭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但同时，我区残疾人就业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残疾人就业不够稳定且收入较低，落实1.5%残疾人就业目标尚有差距等。2017年6月，市人社局、市残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残疾劳动者就业促进专项计划”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残疾劳动者就业创业的工作要求和努力方向。区残联等部门以此为契机，提出我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深化细化政策措施的设想，得到了区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征求各方意见，最终形成了本《实施意见》，以进一步促进本区残疾劳动者就业工作，实现更加充分、更加稳定和更高质量就业目标。
二、《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总体框架由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政策举措和工作要求等几部分组成，其中：4方面14条政策举措是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充分体现闵行特色。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实施意见》对本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残疾人劳动者方面提出要求，明确每年应按照一定数量或比例面向残疾人招录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政府雇员、社区工作者及企业员工，进一步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质量。
2、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就业能力。重点对残疾劳动者获取学历教育、参加技能培训和竞赛等给予学费补贴和竞赛奖励。对获取大学本科及以上、成人教育、大专、中专、高中等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给予全额或数额不等的学费补贴和入学奖励；对参加各类技能竞赛并获得名次的残疾人及团体，给予市级配套奖励或区级竞赛奖励等。
3、加大就业援助，促进稳定就业。对帮扶市级、区级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自主创新创业的残疾人劳动组织（个人）、吸纳农村残疾人劳动者的扶农助残社会组织和灵活就业残疾人劳动者等给予区级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开办费补贴、创业一次性启动资金补贴、高温补贴等政策补贴。
4、优化就业服务，推进精准就业。对本区残疾劳动者集中就业单位和残疾青年见习基地给予开办费补贴、场地维护、设施设备维护和无障碍设施改建费等政策补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提升集中就业单位残疾精准就业服务；依托“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建立残疾人精准就业服务支持系统，委托专业性社会机构承接大型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实现线上智能匹配、线下精准对接就业服务模式等，不断推进残疾人精准就业服务。
三、下一步工作
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做好年度任务分解和责任落实，形成促进本区残疾劳动者就业跨部门合作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扩大政策知晓度和影响力，促进本区残疾劳动者就业创业增收，不断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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